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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中远海发”）第七届董事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的通知和材料于 2025年 5月 23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于
2025年5月29日以书面表决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的董事7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7名，有
效表决票为7票。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注销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股票期权及回购股份的议案》
1.注销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股票期权。
根据《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股权激

励计划》），经测算，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未成
就，对应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预留授予第一
个行权期及第二个行权期激励对象未行权失效。经审议决定对该等人员已获授但未达生效
条件及尚未行权已失效的合计29,449,382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2.注销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回购股份。
经董事会一致审议通过，同意公司根据《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及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授权对剩余因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条件未成就、激励对象离职或放弃行权未
用于行权的28,724,292股回购股份予以注销。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公司于会前召开第七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对本议案进行审议，会议一致审议

通过（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
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
券日报》的《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公告》和《中
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公司回购股份的提示性公告》（临 2025-028，临 2025-
029）。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回购A股和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1.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回购A股股份一般性授权。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2.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回购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经董事会一致审议通过，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回购A股和H股股份一般性授

权，以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回购总数不超过本议案获公司股东大会通过时公司已发行A
股和H股各自总数的10%，并具体办理回购A股和H股股份的相关事宜。

目前公司尚未依据上述授权制定新的具体股份回购方案；待上述议案获得公司股东大会
审批通过后，公司将择机考虑是否进行回购。

董事会最终是否行使回购股份的一般性授权尚存在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上述一般性授权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暨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授权具体内容将适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在股东大会
会议资料中披露。

（三）审议通过《关于申请核定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经董事会一致审议通过，同意公司担保的额度。有关上述担保的详情请参见公司同日于

指定媒体披露的《中远海发关于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临2025-030）。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暨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董事会一致审议通过，董事会同意于 2025年 6月 26日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暨

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公司董事会届时将另行发出股东大会通知。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报备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审议的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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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中远海发”）第七届监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的通知和材料于2025年5月23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于2025
年5月29日以书面表决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的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3名，有效表决
票为3票。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注销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股票期权及回购股份的议案》
1.注销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股票期权。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注销股票期权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

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有关规定，本次审议注销股票期权事项的程序合法合
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产生重大影响。同意对已获授但未达生效条件及尚未行权已失效的合计29,449,382份股票期
权进行注销。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2.注销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回购股份。
经审议，同意公司根据《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及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对

剩余因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条件未成就、激励对象离职或放弃行权未用于行权的28,
724,292股回购股份予以注销。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报备文件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29日

证券简称：中远海发 证券代码：601866 公告编号：2025-028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远海发”）于2025年5月29日召开第七

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注销股权激励计划
股票期权的相关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2019年12月1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中远海运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12月17日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0年1月22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摘要的议案》
和《关于〈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1月2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0年3月5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
会及2020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摘要的议案》《关于〈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监事会在股东大会上就拟进行首次授予的127名激励对象核实情况进行了说明。具体详
见公司于2020年3月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0年3月3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及《关于向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3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0年4月24日，公司发布《关于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司于2020年4月22
日完成了首次授予的78,220,711份股票期权的登记工作。

2021年3月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部分激励对象的议案》。详见公司同步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1年6月10日，公司发布《关于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司于2021年6
月8日完成了预留股票期权8,847,445 份的登记工作。

2022年4月2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期权数
量并注销部分已获授但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因公司实施2019年及2020年利润分配方
案，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由2.52元/股调整为2.419元/股。因激励对象离职等原因，对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期权数量进行相应调整，激励对象由124人变更为110人，首次授出
期权由78,220,711份变更为68,833,794份，注销9,386,917份,详见公司同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2年4月2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同意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对标企业，同意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符
合行权条件，批准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进行股票期权行权。

2023年5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及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
价格由2.419元/股调整为2.193元/股；同意注销因激励对象退休、离职已获授但未行权及首次
授予期权第一个行权期满未行权失效期权共7,867,835份；同意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
权第二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批准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进行
股票期权行权。具体详见公司同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5年 5月 29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注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相关议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及预留授予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未成就，对应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公司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及第二个行权期激励对象未行权失
效。经审议决定对该等人员已获授但未达生效条件及尚未行权已失效的合计29,449,382份股
票期权进行注销。

二、本次注销股票期权的具体情况
（一）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未成就注销
根据《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有
关规定，公司应在每个考核年度对公司业绩指标进行考核，以达到公司业绩指标作为激励对
象行权的必要条件。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业绩考核指标如下表所示：

行权期

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第三个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

2022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平均净资产现金回报
率（EOE）不低于 47.5%；以 2018年业绩为基数，2022
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不低于7.5%，且上述指标均不
得低于对标企业同期75分位值。2022年达成集团下
达的经济增加值（EVA）考核目标，且 ΔEVA 大于 0，
ΔEVA=当期EVA-上期EVA。

注：平均净资产现金回报率（EOE）=EBITDA/平均净资产，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
DA）为扣除所得税、利息支出、折旧与摊销之前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平均净资产
为期初与期末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之和的算术平均。

鉴于第三个行权期公司业绩指标未满足生效条件，因此，公司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
权条件未成就。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行权期对应的股票期权20,435,601份、预留授予部分第三
个行权期对应的股票期权2,793,942份均不得行权，由公司予以注销。

（二）激励对象未行权失效注销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公

司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激励对象未行权对应的股票期权3,270,697份、预留授予部分第
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未行权以及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期届满失效对应的股票期权合计 2,949,
142份需一并进行注销。

综上，公司本次拟合计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29,449,382股。本次注销完成
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全部实施完毕。

三、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注销股票期权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公司管理团

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价值。
四、本次注销股票期权的后续工作安排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规定，办

理本次注销的相关手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注销股票期权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以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有关规定，本次审议注销股票期权
事项的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经
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事宜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

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符合《管理办法》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9日

证券简称：中远海发 证券代码：601866 公告编号：2025-029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公司回购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实施股权激励及注销回购股权情况
经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回购A股股份79,627,003股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2022年4月2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批准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进行股票期权行权。本次行权共计101人，行权的股票均为公司已回
购的A股普通股股票，共计20,560,412股。

2022年11月3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回购
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对因激励对象退休、离职、未行权等原因已注销股票期权对应
的13,177,395股回购股份进行注销，并于2023年2月1日注销完成。

2023年5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及相关事项的议案》，批准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进行
股票期权行权。本次行权共计106人，其中首次授予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人数89人，首次授
予期权行权的股票为公司已回购的A股普通股股票，共计17,164,904股。

上述回购股份实际用于激励对象行权数量共计37,725,316股，因激励对象退休、离职、未
行权等原因已注销股票期权对应的回购股份共计13,177,395股，剩余尚未用于股权激励回购
股份28,724,292股。

2025年5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股权激
励计划相关股票期权及回购股份的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和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对剩余因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条件未成就、
激励对象离职或放弃行权未用于行权的28,724,292股回购股份予以注销。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规定，办
理本次注销的相关手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的股本结构情况
以截至2025年5月28日股本数测算，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13,356,617,112

股变更为13,327,892,820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A股
股份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A股
股份

其 中 ：公 司 回 购 专 户
（B882431264）

本次注销前

股份数（股）

0
9,827,718,112
51,624,292

占总股份数
比例（%）

0
73.58%
0.39%

本次注销后

股份数（股）

0
9,798,993,820
22,900,000

占总股份数
比例（%）

0
73.52%
0.17%

公 司 回 购 专 户
（B886884037）
A股股份总数

H股股份总数

股份总数

5,500,000
9,827,718,112
3,528,899,000
13,356,617,112

0.04%
73.58%
26.42%
100.00%

5,500,000
9,798,993,820
3,528,899,000
13,327,892,820

0.04%
73.52%
26.48%
100.00%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9日

证券简称：中远海发 证券代码：601866 公告编号：2025-031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回购股份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股票期权及回购股份的议案》，将对剩
余因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条件未成就、激励对象离职或放弃行权未用于行权的28,724,
292股回购股份予以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注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
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28）《关于注销公司回购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29）。

公司将按照规定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
办理上述回购注销事宜。本次注销完成后，以截至本公告日股本数测算，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13,356,617,112股变更为 13,327,892,820股，同步减少注册资本。最终股份总数及注册资本以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为准。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注销回购股份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担保（简称“债权申报”）。债权人逾期未提出权利要求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
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本次注销回购股份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
施。

（一）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如需债权申报，需提供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文件

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提供有效身份证件的原
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
原件及复印件。

进行债权申报，债权人需保证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债权人债权申报所邮寄的所有复印件，
公司不承担返还的义务。

（二）债权申报的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或邮寄方式进行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5年5月30日至2025年7月13日；
2.申报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1318弄1号楼9楼
3.联系人：资金管理部
4.联系电话：021-65966666
5.邮政编码：200120
现场方式申报的，接待时间为每日 9:00-11:30；13: 0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

外）；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邮戳日为准，并请在邮件封面注明“债权申报”字
样。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9日

股票简称：中远海发 股票代码：601866 公告编号：2025-030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方名称：中远海运发展（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发香港”）、Florens Mari⁃

time Limited、Florens Container Industry Limited、东方富利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富
利”）、东方富利纸浆01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富利纸浆01”）、海南中远海发航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南海发航运”）、佛罗伦（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罗伦中国”）、佛罗伦集装
箱（海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罗伦海南”），上述公司均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中远海发香港提供
10.2亿美元担保额度、为 Florens Maritime Limited提供 2.4亿美元担保额度、为 Florens Con⁃
tainer Industry Limited提供1.0亿美元担保额度、为东方富利提供2.0亿美元担保额度、为东方
富利纸浆01提供0.4亿美元担保额度、为海南海发航运提供3亿元人民币担保额度、为佛罗伦
中国提供1亿元人民币担保额度、为佛罗伦海南提供1亿元人民币担保额度。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担保余额情况：本公司为中远海发香港提供担保5.79亿美元、为Flo⁃
rens Maritime Limited提供担保2.40亿美元、为东方富利纸浆01提供担保0.36亿美元。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本次担保授权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被担保方均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中部分公司存在资产负债率超

过70%的情形，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围绕航运物流产业主线，以集装箱制造、集装箱租赁、航运租赁业务链为核心，以投

资为支撑，产融结合，以融促产，打造具有中远海运特色的世界一流航运产融运营商。为进一
步推进公司的高质量稳健发展，公司将继续灵活运用境内境外两个市场，以确保资金需求。通
过对 2025年 7月至 2026年 6月期间公司流动资金需求、资本开支计划及融资合约执行的测
算，预计公司在该期间需要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的担保额度如下（以下简称“本项担保授
权”）：

担保方

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预计

1.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

中远海运发
展

中远海运发
展

中远海运发
展

2.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控股子公司

中远海运发
展

中远海运发
展

中远海运发
展

中远海运发
展

中远海运发
展

被担保方

中远海运发展（香
港）有限公司

Florens MaritimeLimited
Florens ContainerIndustry Limited

东方富利国际有限
公司

东方富利纸浆 01有
限公司

海南中远海发航运
有限公司

佛罗伦（中国）有限
公司

佛罗伦集装箱（海
南）有限公司

担 保
方 持
股 比

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89.39%
77.96%
83.54%

45.77%
53.17%
64.85%
67.33%
0.00%

截 至 目
前 担 保

余额

5.79 亿
美元

2.4 亿美
元

-

-
0.36 亿

美元

-
-
-

本 次 拟
授 权 担
保额度

10.2 亿
美元

2.4 亿美
元

1亿美元

2亿美元

0.4 亿美
元

3亿元人
民币

1亿元人
民币

1亿元人
民币

担 保 额
度 占 上
市 公 司
最 近 一
期 净 资
产比例

23.92%
5.63%
2.35%

4.69%
0.94%
0.98%
0.33%
0.33%

担保预计
有效期

2026 年 6
月30日

2026 年 6
月30日

2026 年 6
月30日

2026 年 6
月30日

2026 年 6
月30日

2026 年 6
月30日

2026 年 6
月30日

2026 年 6
月30日

是 否
关 联
担保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有 反
担保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本公司为以上公司担保，包括存在以下情形：
● 以上被担保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70%；
● 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
●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以后提

供的担保。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担保额度内，根据《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执行委员会工作

细则》《董事会授权规则》审批每笔担保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担保方式、类型、期限和金额等事
项。

在年度担保预计额度内，公司控股子公司内部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担保额度调剂。但调
剂发生时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仅能从股东大会审议时资产负债率为70%以
上的控股子公司处获得担保额度。

本项担保授权的期限为2025年7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本项担保授权已经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方1：
名称：中远海运发展（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地点：51/F, COSCO Tower, 183 Queen’s Road Central, Hong Kong
主要负责人：张铭文
注册资本：港元1,000,000、美元2,070,037,500和人民币4,900,000,000
经营范围：集装箱租赁、船舶租赁
财务状况：截至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05.29亿美元，净资产为

11.20亿美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35.64亿美元，负债总额为 94.09亿美元；2023年营业收入为
9.74亿美元，净利润为-0.31亿美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00.44亿美元，净资产为11.36亿
美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38.76亿美元，负债总额为 89.08亿美元；2024年营业收入为 9.82亿美
元，净利润为0.19亿美元。

被担保方2：
名称：Florens Maritime Limited，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地点：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主要负责人：李健
已发行股本：12,000美元
经营范围：集装箱租赁
财务状况：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24.08亿美元，净资产为

6.17亿美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6.85亿美元，负债总额为 17.91亿美元；2023年营业收入为 2.55
亿美元，净利润为0.04亿美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28.28亿美元，净资产为6.30亿美
元，流动负债总额为12.10亿美元，负债总额为21.98亿美元；2024年营业收入为2.57亿美元，
净利润为0.13亿美元。

被担保方3：
名称：Florens Container Industry Limited，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地点：Commerce House, Wickhams Cay 1, P.O. Box 3140,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 VG 1110
主要负责人：李健
注册资本：435,050,000美元
经营范围：集装箱租赁
财务状况：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28.78亿美元，净资产为

5.50亿美元，流动负债总额为12.55亿美元，负债总额为23.27亿美元；2023年营业收入为3.57
亿美元，净利润为0.17亿美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34.60亿美元，净资产为5.64亿美
元，流动负债总额为17.64亿美元，负债总额为28.96亿美元；2024年营业收入为3.00亿美元，
净利润为0.21亿美元。

被担保方4：
名称：东方富利国际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地点：50/F, COSCO Tower, 183 Queen’s Road Central, Hong Kong
主要负责人：蔡磊
注册资本：港元140,000,000、美元292,478,700
经营范围：船舶买卖、融资租赁业务
财务状况：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13.34亿美元，净资产为

6.92亿美元，流动负债总额为1.79亿美元，负债总额为6.42亿美元；2024年营业收入为1.68亿
美元，净利润为0.57亿美元。

截至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2.95亿美元，净资产7.02亿美元，
流动负债总额为1.52亿美元，负债总额为5.93亿美元；2025年一季度累计营业收入为0.35亿
美元，净利润为0.11亿美元。

被担保方5：
名称：东方富利纸浆01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地点：50/F, COSCO Tower, 183 Queen’s Road Central, Hong Kong
主要负责人：蔡磊
注册资本：1美元
经营范围：船舶买卖、融资租赁业务
财务状况：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1.86亿美元，净资产为

0.86亿美元，流动负债总额为0.65亿美元，负债总额为0.99亿美元；2024年营业收入为0.26亿
美元，净利润为0.07亿美元。

截至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87亿美元，净资产0.88亿美元，流
动负债总额为0.67亿美元，负债总额为1亿美元；2025年一季度累计营业收入为0.05亿美元，
净利润为0.01亿美元。

被担保方6：
名称：海南中远海发航运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地点：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口空港综保区多功能产业服务中心4楼A102-68室
主要负责人：蔡磊
注册资本：9.8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船舶运输、船舶租赁业务
财务状况：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27.91亿元人民币，净资产

为9.81亿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18.10亿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18.10亿元人民币；2024年
营业收入为0.01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为0.01亿元人民币。

截至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27.97亿元人民币，净资产为9.83亿
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8.13亿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18.14亿元人民币；2025年一季度累
计营业收入为0.09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为0.02亿元人民币。

被担保方7：
名称：佛罗伦（中国）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业盛路188号450室
法定代表人：李健
注册资本：1,280万美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集装箱租赁、仓储、改造、修理与维修，集装箱的批发、零售、进出口，

以上的相关的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2.97亿元人民币，净资产

为0.97亿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1.92亿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2.00亿元人民币；2024年营
业收入为0.51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为0.10亿元人民币。

截至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2.99亿元人民币，净资产为0.98亿
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1.95亿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2.02亿元人民币；2025年一季度营业
收入为0.12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为0.00亿元人民币。

被担保方8：
名称：佛罗伦集装箱（海南）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地点：海南省海口市江东新区美兰机场路海口空港综保区多功能产业服务中心4楼

A102-86室
法定代表人：李健
注册资本：1.5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集装箱租赁服务；集装箱维修；集装箱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

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特种设备销售；特种设备出租。公司可以根据国内外市场变化、业务
发展和自身能力，经有关政府部门批准，调整经营范围。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0元人民币，净资产为0元人民币，流
动负债总额为0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0元人民币；2024年营业收入为0元人民币，净利润为0
元人民币。（2024年12月成立）

截至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50亿元人民币，净资产为1.50亿
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0.00亿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0.00亿元人民币；2025年一季度营业
收入为0.00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为0.00亿元人民币。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董事会执行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授权规则》，公司董事

会、执行委员会、董事长专题会等将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审批每笔担保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担保方式、类型、期限和金额等事项。公司将根据审批情况与有关交易方签订具体担保协议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被担保方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拥有被担保方的控制权。被担保对象中存在

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情形，但相关方现有经营状况良好，不存在偿债风险。本次担保是为了
公司所属子公司的日常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上述担保行为不会损害
公司和股东利益，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前述担保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被担保方均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可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上市公司权益不会因此受到损害。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28.4亿美元和3.5亿人民币，共

计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约为 67.87%；本公司累计对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28.4亿美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约为66.72%，逾期担保数量为零。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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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为：2025年5月29日15: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29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香年广场A栋803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陈五奎先生
2.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360名，代表股份 570,849,871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40.3993%，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356名，代表股份17,180,059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158%；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计6名，代表股份554,192,412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39.2204%；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计354名，代表股份16,657,459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1.1789%。

3.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4.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票：569,501,97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39%；
反对票：1,198,2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99%；
弃权票：149,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2%。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15,832,159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1543%；
反对票：1,198,2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744%；
弃权票：149,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14%。
2.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票：569,477,97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97%；
反对票：1,208,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6%；
弃权票：163,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15,808,159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146%；
反对票：1,208,1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320%；
弃权票：163,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34%。
3.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票：569,244,57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88%；
反对票：1,441,4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25%；
弃权票：163,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15,574,759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6560%；
反对票：1,441,4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900%；
弃权票：163,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40%。
4.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票：569,438,57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28%；
反对票：1,247,4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5%；
弃权票：163,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15,768,759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7852%；
反对票：1,247,4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607%；
弃权票：163,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40%。
5.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569,395,47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52%；
反对票：1,331,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32%；
弃权票：123,3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15,725,659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5344%；
反对票：1,331,1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479%；
弃权票：123,3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77%。
6.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票：569,451,77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51%；
反对票：1,225,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7%；
弃权票：172,6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15,781,959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8621%；
反对票：1,225,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333%；
弃权票：172,6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47%。
7.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569,614,67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36%；
反对票：1,057,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2%；
弃权票：178,2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15,944,859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8103%；
反对票：1,057,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525%；
弃权票：178,2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72%。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及股东申请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14,785,25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7601%；
反对票：1,690,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461%；
弃权票：182,2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14,785,259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7601%；
反对票：1,690,1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461%；
弃权票：182,2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8%。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东方和鑫科技有限公司、

新余鑫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陈五奎先生和李粉莉女士回避表决。
9.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9.01 审议通过《选举陈五奎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获得选票数559,598,97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8.0291%。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获得选票数5,929,16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 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5119%。
表决结果：当选。
9.02 审议通过《选举李粉莉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获得选票数566,228,37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04%。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获得选票数12,558,55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0996%。
表决结果：当选。
9.03 审议通过《选举陈琛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获得选票数566,128,39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729%。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获得选票数12,458,58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5177%。
表决结果：当选。
9.04 审议通过《选举杨国强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获得选票数566,130,56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733%。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获得选票数12,460,75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5304%。
表决结果：当选。
9.05 审议通过《选举林晓峰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获得选票数566,128,42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729%。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获得选票数12,458,60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5178%
表决结果：当选。
9.06 审议通过《选举陈嘉豪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获得选票数566,128,36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729%。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获得选票数12,458,55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5175%。

表决结果：当选。
上述第9项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陈

五奎先生、李粉莉女士、陈琛女士、杨国强先生、林晓峰先生和陈嘉豪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0.01 审议通过《选举王艳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获得选票数566,128,36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729%。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获得选票数12,458,55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5175%。
表决结果：当选。
10.02 审议通过《选举宋萍萍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获得选票数566,128,35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729%。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获得选票数12,458,54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5175%。
表决结果：当选。
10.03 审议通过《选举陈皓勇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获得选票数566,128,37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729%。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获得选票数12,458,56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5176%。
表决结果：当选。
上述第10项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王

艳女士、宋萍萍女士和陈皓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1.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11.01 审议通过《选举张明星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获得选票数559,597,98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289%。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获得选票数5,928,17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5061%。
表决结果：当选。
11.02 审议通过《选举朱凡丽女士为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获得选票数566,128,357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729%。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获得选票数12,458,54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5175%。
表决结果：当选。
上述第11项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张

明星先生和朱凡丽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002218 证券简称：拓日新能 公告编号：2025-032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